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做出。

茲載列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2014年8月16日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 券 時 報》、《證 券 日 報》、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www.szse.cn)以 及 巨 潮 資 訊 網

(www.cninfo.com.cn)刊登的「關於競購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18億股股份的公告」文件，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申柯

中國長沙，2014年8月1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劉長琨先生、錢世政博士、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

*　僅供識別



 

1 
 

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14－026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购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8 亿股股份的公告 
 

 

 

重要提示：  

1、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建投”）、奇瑞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控股”）及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

湖远大”）通过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长江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重工”

或“标的企业”）共18亿股股份，占奇瑞重工总股本的60%（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其中芜湖建投拟转让其持有的奇瑞重工7.8亿股股份，奇瑞控

股拟转让其持有的奇瑞重工9亿股股份，芜湖远大拟转让其持有的奇瑞

重工1.2亿股股份。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联重

科”）将按照标的股份的挂牌价格人民币208,800万元参与标的股份的竞

购（以下简称“本次竞购”）。由于标的股份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征集意向受

让方，本公司不能确保成为标的股份的最终受让方。 

2、公司竞购标的股份尚需依照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规定提供必要

的竞购文件，并需取得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的成交确认。本次竞购如果

成功且交易完成，公司将持有奇瑞重工60%的股份。 

3、本次竞购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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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竞购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1、由于标的股份通过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存在标

的股份被其他投资者竞购的风险。 

2、如果公司本次竞购成功，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家商务部反垄断

局的批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显示，奇瑞重工18亿股股份于

2014年7月21日在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208,800万元，挂牌截止日期为2014年8月15日。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为促进农业机械业务快速发展，公司计划参与竞购，拟以挂牌价人民币

208,800万元竞购标的股份。 

公司已于2014年8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竞购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18亿股股份的议

案》。 

本次竞购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一）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安徽省芜湖市九华中路20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 

成立时间：1998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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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夏峰。 

经营范围：集中管理财政性建设资金、统筹安排各种专项资金、向

上争取资金、借资、融资、责任贷款、资金担保、管理和组织实施政府

性投资项目建设、开发经营、开发业务、受政府委托经营国有资产。 

（二）奇瑞控股有限公司 

住    所： 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路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3亿元。 

法定代表人：尹同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与研发、汽车修理、机械加工、

造船、房地产开发与建设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金融产业投资、贸易

咨询服务，一般商品贸易及技术交易，劳务派遣，信息技术服务。  

（三）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管委会B楼315-B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8.2亿元。 

成立时间：2009年4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夏峰。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企业、中小科技型企业等企

业的股权投资。   

以上三家转让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根据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标的企业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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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6月8日。 

法定代表人：尹同跃。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峨溪路16号。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海洋机械、矿山机械、

船舶、机床、改装车、专用车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租赁（特种

业务凭许可证经营）；机械、船舶和机床类的发动机、变速箱、桥、液

压电控系统等零部件、总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品牌设计与推广，知识产权申报代理、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和发布，会议展览服务，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二）标的企业股权结构 

股东 认购股份（万股） 认购比例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38,000 46% 

奇瑞控股有限公司 90,000 30% 

芜湖瑞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20% 

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00 4% 

合  计 3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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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企业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 1-6 月（未经审计）2013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939,839.48 872,441.28

总负债 579,777.25 512,439.19

股东权益合计 360,062.23 360,002.09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300,107.93 300,598.74

营业收入 211,260.08 386,176.13

净利润 1,520.14 9,066.30

注：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对奇瑞重工201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4]2138号）。 

（四）标的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根据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转让方进行标的股份转让已

经履行了转让方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取得了芜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芜湖市人民政府的批准。 

四、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 

1、 挂牌价格 

奇瑞重工18亿股股份在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208,800万元，公司拟以挂牌价人民币208,800万元竞购标的股份。 

2、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 

根据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的公开信息，标的股份的受让方资格条件

主要概括如下： 

（1）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装备制造业行业经验，且在“2013年中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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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业100强排行榜”中的排名在前50名（含第50名）。 

（3）截止2013年12月31日，意向受让方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50亿元（或等额外币），所有者权益合计不少于人民币200亿元（以上数

据来源以经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13年度的《审

计报告》中的合并报表数据为准）。 

（4）意向受让方应具有并购或重组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 

对照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符合上述意向受让方的资格条件。 

3、 交易价款支付方式及要求 

（1）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15日内，受让方付清标的股份转让

价款（含受让方在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竞买标的股份时交存的交易保证

金3.75亿元）。 

（2）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应支付到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4、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其他主要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提交受让标的股份科学可行的受让方

案。 

（2）意向受让方应承诺：保证标的企业与在册职工签订的《劳动用

工合同》继续有效，保持职工原有总体待遇不降低，保持标的企业原管

理团队稳定。 

（3）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对转让方拟定的《产权交易合同》（草案）

内容已全面了解且无异议并遵照执行。 

（4）意向受让方应承诺：本次产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5）意向受让方应承诺：除《产权交易合同》另有约定外，标的企

业于标的股份转让后应继续享有及/或承担标的股份转让前标的企业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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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或承担的全部权利、权益、责任或义务（包含但不限于：（A）标的

股份转让前标的企业对客户的相关承诺；（B）约定的产品售后责任及售

后支持、服务；及（C）索赔义务等）。 

（6）意向受让方应承诺：除《产权交易合同》另有约定外，自股份

变更后承继转让方基于标的股份对标的企业享有及/或承担的全部权利、

权益、责任与义务。 

（7）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必须将标的企业作为受让方农业机械板块

的发展基地，不改变标的企业注册地。 

（8）意向受让方应经适当的批准与授权（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标的股份竞买。 

（9）本标的股份不得联合受让。 

（10）自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至股份变更日期间标的企

业的损益，由受让方按照受让股份享有。 

（11）在《产权交易合同》完全履约的情况下，本次转让标的股份

对应的未发放的红利（如有）、送股（如有）、公积金转增股（如有）和

配股（配股所需的配股款由受让方承担）等的权益归受让方所有。 

（12）在办理标的股份变更前，受让方应付清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 

公司同意接受上述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条件。 

5、交易方式 

根据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规定，经公开征集，只有一家意向受让方

的，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有两家及两家以上意向受让方的，采取网络

竞价（多次报价）的方式确定最终受让方及受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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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竞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为中联重科未来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当前国家对提升粮食产量、

确保粮食安全极为重视，而以土地流转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

将为农业机械行业的发展释放广阔的市场空间，确保了我国农业机械将

进入长期的稳定增长阶段。根据国家《农机工业发展规划》，到 2015 年，

中国农机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4000 亿元以上，出口贸易额将达 120 亿美

元。本次竞购如果成功且交易完成，将成为公司正式进入农业机械板块

的里程碑，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2、助推公司迅速成为国内领先的农业机械企业。奇瑞重工成立三

年来，不仅成功实现了赢利，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市场、技术、渠道、

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2013 年，奇瑞重工营业收入位居国内

农业机械企业前列。本次竞购如果成功且交易完成，公司短期内将迅速

完成对于农业机械板块的布局，为后续市场的拓展、新技术的引入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3、本次竞购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两家公司通过此次

交易，可在财务、研发、品牌、供应链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有利于增

强中联重科的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并有利于提升中

联重科资本市场估值。该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1、竞标风险 

若第三方竞标，公司可能无法受让标的股份或无法按照挂牌底价受

让标的股份。 

2、审批风险 

若公司本次竞购成功，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家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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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七、授权事项 

本次竞购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竞购及受让标的股份涉及的一切

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竞购相关事宜、确定及签署相关协议及其

他一切必要文件、办理相关报批和登记的具体事宜。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提供的产权交易合同（草稿）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